  结题后项目经费使用申请表（2021-12版）
（四川大学作为承担单位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无需填写此表提出申请）
	项目类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为联合单位）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  
□其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校内承担单位
	

	项目起止时间
	
	结题(验收)时间
	

	合同（批准）经费
	万元
	实际到校总经费
	万元

	结余经费处理方式：
1. 结余经费不结转，留在原经费卡上继续使用。

2. 按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四川大学结余经费管理办法（〔2021〕29号）要求，结余经费由课题组自行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按直接经费所列支的科目范围使用。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计划项目通过综合绩效评价后留学校使用的结余资金，优先由原项目退队原卡使用3年。按照国家盘活存量资金要求，3年后由学校收回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
4. 其它项目按相关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办理。

	项目经费卡号
	结余金额
（万元）
	暂付款

是否核销
	结余经费使用
时间
	备注

	
	
	
	
	

	财务处经办人
（签字）
	
	项目负责人

（签字）
	
	项目经办人
(签字)
	

	科研院审核 
	项目主管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一份，为财务处办理凭证。
